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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1.拥有市级以上资质情况
市级新型研发机构、省级中试基地、CNAS认定资质等。
2.中试基地场地情况
专门用于开展中试服务的场地，需按照中试流程进行规范化体系化布局，提供场地证明。
3.中试基地基础设备情况
必要的通用计量、检测仪器、常规实验设备，有承担行业综合性中间试验任务必备的专用设备、场地及配套设施清单。
4.中试基地人才队伍情况
专业从事中试服务的技术人员团队名单，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或中级（含）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不低于50%。
二、规范体系建立情况
1.中试基地规章管理制度及经营管理情况
提供完善的中试基地规章管理制度。包括运行管理机制（工作运行机制、研发投入机制、成果转化机制、服务共享机制、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）；安全、环保与合规管理机制（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设与执行机制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与执行机制、风险管控与应急处置机制、质量管理体系）；日常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机制（人才队伍建设与激励机制、年度工作计划与总结、信息统计与报告、发生重大事项变更是否及时报告）等。
2.中试基地规范的收费标准
提供规范的中试基地的收费标准，包括场地与设施使用、设备使用与维护、配套能源费用、人工与服务费用、原材料与耗材、其他辅助服务等。
3.中试服务流程及服务内容建立发布情况
建立需求对接与项目评估、方案设计与评审、协议签订与项目启动、中试服务与过程监控、数据总结与成果输出、项目完结与持续支持等服务流程；通过企业官网、公众号、小程序平台或其他渠道发布具体服务事项、费用要求等中试基地服务清单。
三、平台服务能力情况
1.科技创新及产学研合作情况
提供科技创新成果（专利、软著、核心技术突破、获奖情况、论文专著等）、自主创新能力（承担各级政府科技项目，如“揭榜挂帅”、重大专项、关键共性技术、同心科创等）、产学研合作情况。
2.对外提供中试服务情况
提供对外中试服务项目清单（包含项目介绍、委托单位（团队）、中试服务内容、合同金额等）。
3.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情况
提供促进中试服务采购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清单（包含项目介绍、委托单位（团队）、中试服务内容、成立公司名称、技术入股情况等）。
4.对外中试服务营收情况
提供中试基地对外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报告。
5.对外中试服务营收占比情况
专项审计报告中需明确对外服务收入占比。
四、升归纳统情况
提供中试基地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纳统登记情况；纳入规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情况。
